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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 

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川大智

胜”）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、2020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了《关于

持股 5%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

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1）、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拟通

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35）。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四川大学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

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5,724,8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97%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公开征集转让”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已原则

同意本次公开征集转让，公开征集期为 20 个交易日，即 2020 年 12

月 15 日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。 

2021 年 1 月 25 日，公司收到四川大学《关于公开征集转让川大

智胜股份的进展通知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四川大学公开征集转让川大智胜股份工作正在积极推动中。已有

多家央企表达了积极争取受让意向，但因公开征集期间正处于全国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重要时期，为积极配合政府关于严格进出管

控并加强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的要求，公开征集过程中相关各方沟通

效率降低，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进展持续受到影响。 

为继续保障意向受让方有充分的时间开展调研、决策等工作，更

切实有效地推动公开征集转让整体工作，四川大学决定将本次公开征

集期的截止日调整为 2021 年 3 月 30 日，其他公开征集信息不变。 



四川大学将在继续关注并配合政府部门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

求的同时，继续积极推进公开征集工作。 

四川大学在规定期限内征集到受让方后，所签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仍须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并实施，是否能够获

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以及本次公开征集转让是否能够最

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根据本次公开征

集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

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


